
康尼新能源零件工厂建设项目 
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“其他需要说明的

事项”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

简况，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

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，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，

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： 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

1.1 设计简况 

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“康尼新能源零件工厂建

设项目”建设前就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，环境保护设施的

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，落实环评批复要求。 

1.2 施工简况 

“康尼新能源零件工厂建设项目”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

同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。同时，项目建设过

程严格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

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 

1.3 验收过程简况 

环评时间：2024 年 5 月，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了

《康尼新能源零件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。 

审批时间：2024 年 5 月 16 日取得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

会批复（宁开委行审许可字〔2024〕64 号）。 

竣工时间：2025 年 4 月，项目主体建筑已经竣工，污染防治设施

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待交付后同时投产使用。 



调试时间：2025 年 4 月起，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

司组织开展各类设备建设调试工作。2025 年 10 月初整体调试完毕。 

验收检测时间：2025 年 10 月 16 日-17 日，在设备都稳定运行，

工况稳定情况下，检测单位南京学府环境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污染

物排放监测。 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

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“康尼新能源零件工厂建设

项目”在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中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。 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

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设

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，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现将需

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 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

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全职环保部门，明确

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，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完善，包括环境保护

设施调试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、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、运行维护

费用保障计划等。 

（2）环境监测计划 

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

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环境自行监测计划，并委托有资质的

环境检测机构进行环境监测工作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将根据要求开

展监测。 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



不涉及。 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

不涉及。 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

无。 

3 整改工作情况 

无。 


